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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经立项申报专家论证等程序，中国水产学会2025年9月2日下达 《2025 年第四批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获批立项。标准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主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中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卓越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参与起草，旨在填补我国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专项技术标准的空白，规范行业技术应用与管理。
（二）制定背景
在全球水产养殖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养殖尾水的处理问题日益凸显。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尾水通常含有大量的养殖废物、药物残留、营养盐及病原微生物，如果不经过适当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水体中，将对水质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如何有效处理养殖尾水，成为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量超过自然捕捞量的国家。近年来，随着水产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水产养殖方式和技术不断改进，水产养殖污染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关注。不同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水产养殖尾水具有面源广、容量大等特点，且不同养殖模式，其尾水排放特征、污染物差异较大，给养殖尾水处理修复工作造成困难，尾水排放问题已成为制约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1]。做好养殖尾水治理工作，推进水产养殖绿色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渔业生态文明建设，补短板、强基础，切实改进水产养殖基础设施，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渔业发展新格局，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9年初，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完善循环水和进排水处理设施，支持生态沟渠、生态塘、潜流湿地等尾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养殖尾水治理，推动出台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法开展水产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加快推进养殖节水减排，鼓励采取进排水改造、生物净化、人工湿地、种植水生蔬菜花卉等技术措施开展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区域和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推动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加强养殖尾水监测，规范设置养殖尾水排放口，落实养殖尾水排放属地监管职责和生产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2025年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出支持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海上牧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1月1日），提出“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海上牧场”，“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系统治理，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水产养殖尾水处理首次明确写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系列文件都显示“加强渔业生态环境治理势在必行”。
水产养殖尾水指标主要包括氮、磷、有机物和悬浮物等，此外，pH过高或过低也会对养殖水环境造成危害。氮、磷和有机物的来源主要是饲料和有机肥料，养殖生物只能利用一部分氮、磷和有机物，其余多数散布在养殖水体或底泥中，造成养殖水体氮、磷、COD等指标超标；养殖动物的排泄物、残饵、其他次级代谢物以及水体部分浮游生物则组成了养殖水体的悬浮物[2]。水产养殖品种、饲料种类、养殖方式和管理水平等均会影响养殖水质状况，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尾水成分组成以及生态环境风险。现阶段，污染物多样性处理难度大，体现在：一是养殖尾水中同时存在氮、磷、有机物、抗生素残留等多种污染物；二是不同养殖品种、投喂周期和季节变化导致尾水污染物浓度波动明显；三是随着养殖密度提高，激素类物质、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在尾水中被检出，现有处理技术对其去除效率普遍低于50%[3]。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RAS）是在工厂化养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养殖模式，以养殖水体的循环再利用为主要特征，除了具有工厂化养殖的优点外，还在养殖废水处理、减少养殖用水量和尾水排放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4]。循环水养殖通过供水系统的优化设计和多种设施设备的协调运行，从而实现全部养殖水体的反复循环利用，在节约控温能耗、降低环境污染和防病抗病等方面比工厂化养殖更胜一筹。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综合运用一整套水质净化处理设备，其工艺设计涵盖了流体力学、生物学、机械、电子、化学、自动化信息技术等多种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手段。一个完善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可实现水温、溶氧、营养盐等水质指标的全程可控，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系统中90%以上的水循环再利用。循环水养殖技术的引入，为水产养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该技术通过循环水系统，能将水资源进行多次利用，极大地降低了对水源的依赖，同时减少了废水的产生。
表1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中污染物浓度汇总，通过与表2各省市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汇总表各指标进行对比发现，不同养殖生物养殖尾水悬浮颗粒物浓度为3~94.28±8.34mg/L，其中半滑舌鳎、大菱鲆、虹鳟及南美白对虾悬浮物颗粒物浓度均在40mg/L以下，远低于一类水质标准，仅有一个石斑鱼养殖尾水悬浮颗粒物浓度高超过二类标准（100mg/L）；不同养殖生物养殖尾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为0.568~10.5mg/L，其中半滑舌鳎、大菱鲆、虹鳟及南美白对虾化学需氧量物浓度均在10mg/L以下，低于一类水质标准，仅有一个石斑鱼养殖尾水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一类标准（10mg/L）；不同养殖生物养殖尾水总氮浓度为0.048~60.8mg/L，其中半滑舌鳎、大菱鲆及大黄鱼总氮浓度均在5mg/L以下，低于一类水质标准，仅有一个石斑鱼和一个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总氮浓度超过二类标准（10mg/L）；不同养殖生物养殖尾水总磷浓度为0.003~1.10mg/L，其中牙鲆和一种南美白对虾总磷浓度均在0.5mg/L以下，低于一类水质标准，大黄鱼和两种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总磷浓度高超过一类标准（0.5mg/L）；不同养殖生物养殖尾水氨氮浓度为0.043~2mg/L，所有养殖品种养殖尾水氨氮浓度均在2mg/L以下，低于一类水质标准。

综上所述，多数鱼、虾循环水养殖尾水悬浮颗粒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等指标符合一类水质标准，仅有少数尾水指标会超过二类标准，石斑鱼、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总氮浓度超过10mg/L，主要是因为工厂化养殖普遍采用高密度养殖和过量投饵策略，残饵、对虾粪便、虾壳等富集，尾水中硝酸盐、亚硝酸盐等无机氮组分容易积累，总磷含量也持续处于高位，其养殖尾水易存在总氮、悬浮颗粒物、COD等指标超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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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中污染物浓度汇总
	分类
	品种
	养殖
模式
	悬浮颗粒物
（mg/L）
	COD
（mg/L）
	总磷
（mg/L）
	活性磷酸盐（mg/L）
	总氮
（mg/L）
	无机氮
（mg/L）
	硝态氮
（mg/L）
	亚硝态氮
（mg/L）
	氨氮
（mg/L）

	鱼类
	大
黄
鱼
	循环水养殖[5]
	
	
	
	0.48-0.66
	
	
	0.24-0.48
	0.09-0.16
	

	
	
	循环水养殖
	
	4.50±1.8
	0.592±0.22
	0.411±0.13
	1.235±0.39
	0.488±0.167
	0.435±0.10
	0.010±0.015
	0.043±0.052

	
	
	循环水养殖[5]
	
	0.832
	
	0.051
	
	0.3954
	0.175
	0.0154
	0.205

	
	半滑舌鳎
	循环水养殖[6]
	17.1
	7.8
	
	
	1.857
	
	0.193
	0.571
	0.819

	
	大菱鲆
	循环水养殖[7]
	13.3
	1.92
	
	
	1.05
	
	0.74
	0.08
	0.23

	
	虹鳟
	循环水养殖[8]
	14.7
	2.11
	
	
	
	
	1.4
	0.3
	1.2

	
	石斑鱼
	循环水养殖[9]
	
	
	
	
	
	
	
	0.1
	0.2

	
	
	循环水养殖[9]
	
	
	
	
	5.26-60.8
	2.86-55.13
	2.68-53.1
	0.01-0.13
	0.17-1.90

	
	
	循环水养殖
	
	6.5-10.5
	
	1.3-2.1
	
	7.3-11.2
	4.1-5.0
	1.0-2.0
	2.2-4.2

	
	
	循环水养殖
	94.28±8.34
	5.66±0.22
	
	
	
	1.5±1.77
	1.06±0.84
	0.17±0.85
	0.27±0.08

	
	
	循环水养殖[9]
	
	
	
	
	
	
	
	0.1
	0.05

	
	
	循环水养殖
	
	
	
	
	
	
	
	<0.5
	<2

	
	
	循环水养殖
	
	
	
	
	
	
	
	0.012
	0.22

	
	美国红鱼
	循环水养殖
	
	
	
	
	
	64.18
	63.58
	0.1
	0.5

	
	红鳍东方鲀
	循环水养殖
	
	
	
	
	
	
	
	<0.1
	0.2-0.3

	
	
	循环水养殖
	
	
	
	
	
	
	
	0.2-0.5
	0.5-1.2

	
	牙鲆
	循环水养殖
	
	0.568-5.758
	0.003-0.403
	0.007-0.360
	0-5.235
	0.148-1.915
	
	
	

	甲壳类
	南美白对虾
	循环水养殖
	3-6.4
	7.4-7.6
	0.25-0.76
	
	2.2-5.2
	
	
	
	

	
	
	循环水养殖[10]
	
	
	0.22-0.28
	
	17.44-18.58
	
	7.57-7.82
	0.21-0.56
	0.85-1.73

	
	
	循环水养殖
	
	4.514-6.166
	0.036-1.103
	0.041-0.977
	0.577-4.074
	0.225-0.954
	
	
	

	其他类
	刺参
	循环水养殖[11]
	
	0.842~1.366
	
	
	0.048~0.093
	
	0.021~0.351
	0.071~0.856
	0.23-0.36





表2 各省市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汇总表 单位：mg/L（pH值除外）
	省市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尾水
类型
	分级
	悬浮物
	pH值
	化学需
氧量
	总氮
	总磷
	氨氮

	辽宁省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21/3907—2023
	2023/12/29
	2025/7/1
	海水
	一级
	40
	7.0~8.5
	10
	5.0
	0.5
	

	
	
	
	
	
	
	二级
	100
	6.5~9.0
	20
	8.0
	1.0
	

	河北省
	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5879—2023
	2023/11/15
	2024/1/1
	海水
	一级
	40
	6.5~9.0
	10
	5.0
	0.5
	

	
	
	
	
	
	
	二级
	100
	6.5~9.0
	20
	8.0
	1.0
	

	
	
	
	
	
	循环水式工厂化海水
	一级
	60
	6.5~9.0
	15
	8.0
	0.8
	2.0

	
	
	
	
	
	
	二级
	80
	6.5~9.0
	20
	10.0
	1.0
	2.0

	山东省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7/4676—2023
	2023/11/24
	2024/5/24
	海水
	一级
	40
	7.0~8.5
	10
	4.0
	0.7
	

	
	
	
	
	
	
	二级
	100
	6.5~9.0
	20
	6.0
	1.0
	

	浙江省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3/1384—2024
	2024/5/15
	2024/10/15
	海水
	一级
	100
	7.0~9.0
	10
	Ⅰ阶段5.0
（Ⅱ阶段4.0）
	0.5
	

	
	
	
	
	
	
	二级
	120
	6.5~9.0
	20
	Ⅰ阶段7.0
（Ⅱ阶段6.0）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45/T2841—2024
	2024/5/30
	2025/1/1
	海水
	一级
	40
	6.5~9.0
	10
	5.0
	0.7
	

	
	
	
	
	
	
	二级
	100
	6.5~9.0
	20
	8.0
	1.5
	

	江苏省
	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2/4043—2021
	2021/6/3
	2021/8/1
	海水
	一级
	40
	7.0~8.5
	10
	3.0
	0.5
	

	
	
	
	
	
	
	二级
	100
	6.5~9.0
	20
	5.0
	1.0
	

	福建省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35/2160—2023
	2023/12/14
	2024/1/1
	海水
	一级
	50
	7.0~8.5
	10
	3.0（提水式海水池塘养殖5.0）
	0.5
	

	
	
	
	
	
	
	二级
	90
	6.5~9.0
	20
	5.0（提水式海水池塘养殖7.0）
	1.0
	

	
	
	
	
	
	特别
	
	40
	6.0~9.0
	10
	3.0
	0.3
	

	广东省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44/2462—2024
	2024/2/19
	2024/5/1
	海水
	一级
	40
	6.5~9.0
	10
	3.5
	0.5
	

	
	
	
	
	
	
	二级
	90
	6.5~9.0
	20
	7.0
	1.5
	

	
	
	
	
	
	
	二级
	90
	6.0~9.0
	25
	5.0
	1.0
	

	海南省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DB46/475—2023
	2023/1/5
	2023/3/1
	海水
	一级
	50
	7.0~8.5
	10
	3.5
	0.5
	

	
	
	
	
	
	
	二级
	90
	6.5~9.0
	20
	7.0
	1.0
	



原农业部发布的《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3－2007）规定了海水养殖水排放的10项控制指标，包括悬浮物、pH、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锌、铜、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硫化物和总余氯（表3）。鉴于我国南北方在气候、环境、养殖模式及尾水排放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结合本地海水养殖模式与水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兼顾国情和实际养殖状况，最终确定了适用于不同海水养殖类型的尾水排放共性控制指标，共5项：悬浮物、pH、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
与行业标准《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3－2007）相比，各地标准删除了生化需氧量、铜、锌、硫化物和总余氯这5项指标，同时将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统一调整为总磷和总氮，其余指标保持一致。此外，天津市《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2/1288－2023）在上述5项共性指标的基础上，增设了氨氮这一控制指标（图1-1）。

表3海水养殖水排放指标（SC/T 9103－2007）
	序号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质，mg/L
	≤40
	≤100

	2
	pH

	7.0~8.5，同时不超出该水域正常变动范围的0.5单位
	6.5~9.0

	3
	化学需氧量CODMn，mg/L
	≤10
	≤20

	4
	生化需氧量（BOD5），mg/L
	≤6
	≤10

	5
	锌，mg/L
	≤0.20
	≤0.50

	6
	铜，mg/L
	≤0.10
	≤0.20

	7
	无机氮（以N为单位），mg/L
	≤0.50
	≤1.00

	8
	活性磷酸盐（以P为单位），mg/L
	≤0.05
	≤0.10

	9
	硫化物（以S为单位），mg/L
	≤0.20
	≤0.80

	10
	总余氯mg/L
	≤0.10
	≤0.20


注：各项标准值测系指单项测定最高允许值
[image: ]
图1国内海水养殖相关标准控制项目选取情况

目前我国水产养殖尾水相关标准存在两大短板：一是通用性标准适配性不足，如SC/T 9103—2007《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为行业推荐性标准，未针对工厂化循环水“低排放量、高污染物浓度、循环累积性”的特点细化要求；二是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治理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指导，使得不同养殖场的处理效果差异较大。一些养殖企业在尾水处理过程中，因技术水平不足或设备不完善，常常导致尾水处理不彻底，造成了二次污染风险。三是地方标准差异较大，如天津市对工厂化循环水总氮限值为≤8.0mg/L，而其它地区的一级排放标准均≤5 mg/L，缺乏全国统一的技术执行框架（表2各省市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汇总表）。同时，不同养殖品种鱼类、对虾、海参尾水污染物组成差异显著，海参尾水含50%海泥颗粒，对虾尾水固体颗粒粒径集中于10-150μm，亟需分类制定处理方案。
目前我国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发展迅速，养殖水经过处理后要进行循环使用，若处理不达标，污染物就会在循环利用中不断积累，而部分没有进行循环利用的养殖水，则会排入天然水体中，对自然水域环境造成污染。在陆基养殖尾水净化处理与回用方面，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开发如生物絮团技术、微藻生物修复、生物反应器、人工湿地、物理化学法和集成处理技术，部分已实现产业化应用，但均存在一定不足。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指导，使得不同养殖场的处理效果差异较大。一些养殖企业在尾水处理过程中，因技术水平不足或设备不完善，常常导致尾水处理不彻底，造成了二次污染风险。此外，目前针对养殖尾水排放的法律法规虽然在逐步完善，但依然存在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导致企业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操作依据和技术支持。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的制定将填补此方面的空白，进一步规范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工艺和模式的构建与应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的制定将填补此方面的空白，进一步规范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工艺和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三）起草过程
1. 项目编制的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立项后，项目主持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主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中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卓越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和落实实施方案。项目组在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标准的讨论稿。 
成立起草小组。本标准任务下达后，项目主持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中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卓越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人员主要由从事循环水养殖、设施化渔业、鱼类养殖、渔业标准化等专业人员组成。 标准主要制定人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熟练掌握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的方法，了解并熟悉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各参数试验及验证工作，在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各种方式海水养殖尾水处理的的数据、资料。起草组在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方面也有有着丰富的经验，先后承担了“黄骅市工厂化养殖尾水防治规划（2018-2020）”、“寿光市渔业养殖污染控制方案”、“青岛市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指导方案”、“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专项治理治理方案”、“青岛市即墨区水产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3）”、“日照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技术指导方案”等养殖尾水防治相关的编制工作，具备制定《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标准的基础。 
学习有关政策法规。成立标准修订小组，在标准制定前，标准制定小组查阅文献，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方面的资料，开展基础资料收集和标准技术参数的研究，及时分配任务，制定工作计划，落实了实施方案。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参考国家和省市有关质量管理规定、产业政策等素材。
编制起草阶段。规范制定前，起草组成员对各种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指标进行了验证。2025年3月～2025年6月，编制组赴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天津市等地调研，与当地海洋渔业部门及养殖企业座谈，深入到养殖场现场勘察，开展更加详细的调查，掌握了海水养殖尾水处理需求、现有技术条件、尾水处理情况等基本情况。对有争议的环节程序，开展深入研究分析和探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和编制说明。 2024年7月，参加《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操作规范》团体标准立项会， 讨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操作规范》编制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在总结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形成《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2. 主要起草人及其任务分工 
徐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一负责人和起草人，负责本标准的整体策划、产业调查研究、标准撰写等；
李明爽：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高级农艺师，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标准内容设计、标准草案起草和修改等；
崔正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起草人之一，负责本标准的整体策划、产业调查研究等；
夏芸：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标准内容设计、标准草案起草和修改等；
陈剑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调查研究和标准起草工作；
崔鸿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调查研究和标准起草工作；
张龙：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标准内容设计、标准草案起草和修改等；
曲克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对标准意见的分析汇总处理；
李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调查研究和标准起草工作；
3. 承担与协作单位
3.1主持单位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标准统筹协调、行业调研及推广落地，具备丰富的水产标准化管理经验。
3.2核心协作单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系农业部所属综合性海洋渔业科研机构，始建于1947年，为我国最早的海洋渔业科研机构。拥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2个，国际间联合开放实验室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公共资源服务（共享）平台1个，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1个，国家级检测中心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6个，省部级检测（实验）中心3个，省部级工程研究（研发）中心5个，科研实验基地3处；拥有海洋渔业资源科学调查船“北斗”号、近岸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船“黄海星”号、3000吨级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101”号。作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五家常务理事单位之一，以黄海水产研究所为依托单位建设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挂靠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的标委会秘书处有3个，包括“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水养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产品加工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产品加工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以标委会秘书处为依托，黄海水产研究所积极参与国家和行业水产标准化管理工作，组织制订国家及行业标准一百多项，为全面提高我国水产行业的标准化水平，规范我国水产品的养殖和加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山东中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研发与实践，提供技术验证场景与产业化数据支撑。  
青岛卓越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对虾、海水鱼等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提供技术验证场景与产业化数据支撑。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政策性原则：本标准编写过程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2）实用性原则：本标准草案主要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中尾水处理效果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生产单位在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为依据，在充分查阅相关文献、养殖尾水处理标准和陆基循环水养殖系统研究报告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养殖生产实际情况制定提出了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反映关于海水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生产应用的实践经验，适宜于海水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单位采用。
（3）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性原则：本标准在保证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首先考虑我国海水养殖尾水处理经验和产业现状，力求处理工艺和操作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同时融入本行业的先进技术和特色做法，挖掘和发挥前沿技术优势，以使标准兼具科技进步性和现实可行性。
（4）规范化原则：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编制说明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9号）“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二十七条的基本要求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听取和征求生产、推广、管理、科研、教学、质检及标准化等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参考了国内已发布的同类标准的样本，在编写内容上力求简明、准确。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排入沉淀池沉淀分离大颗粒悬浮物颗粒物，然后经物理过滤设备过滤后进入生化池，在生化池中转化吸收氮磷营养盐以及有机物，处理后进入生态池，在生态池中利用微生物、藻类、贝类、虾类和鱼类等多营养层次协同作用再次对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2.1 养殖尾水处理原则
2.1.1 科学性
紧紧围绕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和相关政策、法律要求开展工作，严守生态底线，综合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净化处理技术，根据水产养殖尾水排放现状和水产养殖业发展需求，妥善处理好水产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设计、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力争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2.1.2 安全性
考虑到当前我国海水养殖面积广、养殖散户多、养殖品种多、养殖设施与养殖方式相对陈旧，养殖企业对养殖尾水治理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面临诸多场地、资金、技术等问题，养殖尾水治理需要从无到有、从简易到完善的过程，循序渐进，安全过度，以免对当前渔业经济和渔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2.1.3 实用性
在现有物理、化学、生物水处理技术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实现养殖尾水中残饵粪污颗粒物的收集和移除，以及溶解性营养物质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做到尾水达标排放。针对当前水产养殖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实际情况，注重低成本建设、低能耗运行、少维护、易管理，保证技术方案能被广大养殖企业所接受，做到“环境协调、用得起、用得好”。
2.2方法原理
编制小组在综合国内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参考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水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的具体方法等。综合运用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等技术手段对海水养殖尾水进行净化处理，即首先通过沉淀池、物理过滤等处理技术去除悬浮颗粒物，再通过生化池，在生化池利用微生物、曝气等生物、化学处理技术对溶解性有机物、营养盐进行去除，最后再通过生态中微生物、藻类、贝类及鱼类等净水动植物对养殖尾水中的氮磷等进行深度脱除，从而实现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养殖尾水处理基本工艺流程见图2。各养殖企业应根据各自养殖模式和养殖对象适当调整部分工艺参数，使水处理效果达到最佳，如北方地区可构建温棚以应对冬季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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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3主要参数的确定
2.3.1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排放现状和排放要求的确定
目前海水工厂化养殖主要分为循环水养殖和流水养殖，循环水养殖方式设施完善、水处理能力强、换水量少，基本可做到达标排放，少部分不达标的养殖车间可通过增加水处理设施设备，或排入生态池塘进行处理。
2.3.2工厂化循环水尾水处理设施设备具体参数的确定
（1）悬浮颗粒物去除
针对尾水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易沉降的物质，采用介质过滤等固液分离技术进行处理。常用的设备有砂滤罐、过滤网、弧形筛、微滤机等，要求过滤精度大于70 μm，过滤量大于最大排水量，过滤渣要有专门容器收集。
对于较大颗粒物（粒径 >100 μm）的去除，一般采用沉淀法或弧形筛过滤。沉淀过滤是基于固体颗粒物和水的密度不同而产生的重力分离，是水处理工艺中控制固体颗粒物最简单的应用技术之一，其所需的能耗很小，建造和运行成本也相对低廉，不需要特殊的操作技能，擅长去除水体中粒径大于100 μm的颗粒物；弧形筛固液分离的原理是，依据水流进入弧形筛筛面，通过离心力和重力作用将清水和粒径小于筛孔直径的悬浮颗粒物从筛缝中排出成为筛下物，粒径大于筛孔直径的悬浮颗粒物则留在筛面上，有着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悬浮颗粒物去除率高等优点。
微滤机、砂滤器可用于10-100 μm小颗粒的去除。微滤机是养殖尾水处理中很受欢迎的一种物理过滤装备，因其占地面积小，所需劳动力少，可以在大颗粒溶解之前或生物需氧量升高之前进行过滤反冲洗，保证对水中颗粒物去除的可持续性；砂滤器是一种颗粒介质过滤器，填充的主要材料是石英砂，该过滤器具有无污染、成本低、结构简单、悬浮颗粒去除效率高、反冲洗回收效果好等优点，不仅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悬浮颗粒，还能去除水中的细菌和藻类，是尾水处理中常用的过滤器。在微滤机中，筛网固定在水平轴上的旋转滚筒框架上，并部分浸没在水中；水流进入滚筒并径向通过过滤布，利用适当的网目尺寸捕获细小颗粒[12]。过滤筛网是微滤机的主要工作部分，网目的大小（孔径）直接影响总悬浮固体（TSS）的去除效率。网目数越大，孔径越小，固体封闭性越好，但需要更高的反冲洗频率。Peng等人（2002）使用孔径为10~45微米的微滤机去除水产养殖废水中的藻类，去除率达50~70 %[13]。Su等人（2008）发现，当网目数从150增加到200时，去除率迅速上升。特别是在200目筛网时，TSS去除率达到54.90 %（TSS去除效率与滤网目数的关系见图3），反冲洗频率为每小时2.1次，功耗为6.902千瓦时/天，水耗为1.68立方米/天[14]。He（2014）报告称，使用约260目的微滤机可以有效净化水质，并将养殖密度提高到原来的143.1 %，而使用420目微滤机可以使养殖密度达到原来的161.5 %[15]。根据Vinci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对于直径为60~100微米的颗粒，当进水的质量浓度小于5 mg/L和大于50 mg/L时，微滤机的去除率分别为31~67 %和68~94 %[16]。然而，使用微滤机会导致大颗粒破碎，产生大量小颗粒，从而增加蛋白质分离和生物过滤的难度。微滤机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自清洗筛网的功能，以满足系统的连续运行要求，过滤网目一般为120~300目，以200目为主[17]。
运行时，转鼓2/5左右直径部分露出水面，出水口采用溢流方式，使整机工作稳定，充分发挥出最大的过滤能力。过滤速度可采用30 m/h~120 m/h，冲洗水压力0.5 kg/cm2~1.5 kg/cm2，冲洗水量为生产水量的0.5 %~1.0 %，此时处理效果为试验最佳[18]。
对于养殖尾水中细小颗粒物（粒径 <50 μm）的去除，可选择泡沫分离器、多孔介质过滤器或蛋白质分离器进行处理。泡沫分离技术是利用泡沫与水界面的物理吸附作用以表面聚合物形式去除污染物和净化水质的方法，可有效去除尾水中的细小颗粒物；多孔介质过滤器通过填充多孔介质对水体中的固体颗粒物进行滤除，常用的有硅藻土过滤器和筒式过滤器，其过滤孔径非常小，可去除小于1 μm的颗粒物；与泡沫分离器类似，蛋白质分离器通过产生大量细小气泡混入水中，增加了水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消耗了有害气体，吸附去除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同时增加了DO含量，因其结构简单、水处理效率高等特点，在当前水产养殖业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考虑到当前养殖生物尾水特点以及悬浮颗粒物去除的经济性，采用沉淀池与物理过滤相结合的方式。
表3 物理法颗粒物去除技术及其优缺点

	技术或工艺
	去除颗粒物的粒径
	去除效率（%）
	优点
	缺点

	沉淀法
	＞100 μm
	40-60
	能耗小，建造和运行成本低，操作要求低
	水力负荷率较低，微小颗粒物去除效率低，占地多，需要较多人工

	转鼓微滤机
	40-100 μm
	31-94
	适用性强，占地面积小，易于维护，具有自洁能力
	需要高压水射流清洗，能量损失高，容易造成大颗粒的二次破碎

	碟片式微滤机
	40-100 μm
	25-92
	投资低，可用于处理大水量
	反冲洗用水量多，易将大颗粒破碎分解成小颗粒

	旋流分离器
	＞50 μm
	40-80
	占地小，可有效去除总悬浮颗粒物
	不能有效去除小颗粒，成本较高

	泡沫分离
	＜30 μm
	30.0-58.7
	对海水养殖尾水有较好的处理效果，成本低
	对淡水养殖水处理有不良影响，能耗高，造成微量元素流失

	多孔介质过滤器
	＞0.1 μm
	/
	可去除细小颗粒物
	易堵塞，水头损失高

	砂滤器
	20-75 μm
	41.3-95.0
	无污染，成本低，结构简单，对颗粒物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需要定期反冲洗和加压，过滤器易凝结

	弧形筛
	＞70 μm
	40.1-90.0
	有效阻截固体颗粒物，增加溶解氧含量，能耗低
	自动化程度低，筛网易破损，需人工清洗

	蛋白质分离器
	＜50 μm
	/
	结构简单，效率高，增加水体溶解氧含量，可去除氨氮和亚硝氮
	高耗能，造成水中盐分和微量元素的流失



（2）沉淀池
根据斯托克斯层流颗粒自由沉降理论，水中固体颗粒物的沉降速度与颗粒直径的平方成正比，颗粒物粒径越大，下沉的速度越快。斯托克斯和肯奇等研究认为水中颗粒物的沉降速度还与水的流速有关，水流速度越快时，沉积的颗粒就越少，当水流向前流动的速度降低时，水中的残饵、粪便等大颗粒在重力和水流的水平力作用下慢慢地向前下方运动，颗粒运动的轨迹类似抛物线，最终颗粒物沉淀到池底。基于此原理建立沉淀分离池，控制池内流速可以有效的去除水中颗粒物。通过过往对颗粒物沉淀效率的研究，一般控制沉淀池内水平流速不大于8 mm/s。
沉淀池是用于沉淀养殖尾水中固形物的水池设施，平流式沉淀池沉淀效果除受反应效果的影响外，还与池中水平流速、沉淀时间、原水凝聚颗粒的沉降速度、进出口布置型式及排泥效果等因素有关[19]，其主要设计参数有池深以及沉淀池面积占比。
低污染养殖水体沉淀池面积占尾水处理设施面积的25 %~30 %，高污染养殖水体沉淀池占尾水处理设施面积的35 %~40 %，池深1 m~2 m[20]，结合实际生产，考虑到前置微滤机的固液分离作用，确定沉淀池面积占尾水处理单元面积的10 %~15 %，池深1.5-2.0m[21]。
（3）生化池
结合相关文献、浙江省《海水养殖尾水治理技术指南》（2024）以及《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规范》（DB23/T 3427—2023）确定曝气池面积占尾水处理单元面积的20 %到30 %[22]，池深1.5 m~2.0 m。池底铺设直径80公分的纳米曝气盘，每公顷铺设450~750个，曝气池内可配置生物绳填料、帘式填料等生物填料挂膜，填充率30%~50%，间距10-20cm[23]。
（4）生态池塘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尾水需要在生化池、生态池中停留一段时间进行处理后才能排出达标尾水，而处理时间又取决于尾水污染物含量。因此，尾水排放量和污染物浓度是制约尾水处理效果的两个最关键因素。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污染物浓度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受养殖品种、养殖密度、投饵情况等的影响导致污染物含量难以量化，而排水量的指标容易掌握，利用排水量和生态池塘的比例关系，可以粗略确定生态池处理养殖尾水的时间，从而便于水处理设施和流程的设计，因此本文件主要依据养殖车间尾水排放量占尾水处理池塘的比例确定主要的水处理工艺和设施设备。
①生态池塘体积的确定
综合文献报道估算，海水养殖尾水处理池塘水力停留时间在4d以上可实现尾水的达标排放，据此测算，1000m³水体的循环水养殖车间排水量达到100m³/d（因不同养殖种类换水量不一样，按照最高换水量10%测算），需要尾水处理池塘的体积是400方，因此得出尾水处理池塘水体体积占养殖车间水体体积的比例约为40%，即生态池塘体积≥养殖水体体积40%，经生态池塘净化处理，可实现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
②生物处理池塘各种生物养殖密度的确定
生态浮床：Winston 等人（2013）报告称，当植被覆盖率为 9 %时，总氮（TN）去除率为 48 %，而当覆盖率增加到 18 %时，效率提高到 88 %[24]。Chang 等 人（2013）发现 9 %的覆盖率下总磷（TP）去除率为 14 %。如果目标过程是硝酸盐的反硝化去除，100 %的覆盖率可以被考虑。为了不影响池塘水面的光照，保障池塘藻类的光合作用，浮床面积不宜过大，一般按照水体面积的 18 %~30 %进行建设[25]。
按照每公顷1500m2~3000m2设计，占据生物处理池塘面积的15%~30%，因高等植物生长快速，过大面积的浮床宜造成遮荫等问题，影响单胞藻和其它水产动物的生长[26]。吴英杰等（2018）以对虾池塘覆盖50%的海篷子生态浮床，测定出15d后对水体总氮、总磷和COD的去除效果最好，去除率分别为44.90%、25.11%和35.64%[27]；据此测算，15%覆盖率的生态浮床7d对总氮、总磷和COD的去除率分别为6.7%、3.8%和5.3%，若尾水浓度为DB37/4676—2023二级标准，单靠生态浮床不能完全降低到DB37/4676—2023一级标准排放（即去除率达到50%），需要大型藻类和池塘自身初级生产力的协同作用。李秋芬等（2025）利用海蓬子高耐盐碱性、潮汐带生长的特点，通过浮床栽培探究了其对富营养海水的净化效果。搭建褐牙鲆养殖池和浮床净化池的循环水净化系统，模拟持续污染的富营养化海水环境。通过在浮床上移植海蓬子幼苗，测定不同水体中氨氮、硝态氮、亚硝态氮和磷酸盐浓度４种营养盐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植物存活、生长状况，研究海蓬子的净化效果。实验结果表明，海蓬子对氨氮吸收效果显著，在12ｈ的水力停留时间下最高去除率为32.97％； 对亚硝态氮的净化效果显著，最高去除率为35.66％；对磷酸盐有去除效果，但不显著[28] 。
藻类：池塘养殖大型藻类的适宜密度在1kg/m2左右，在池塘布设1500kg~3000kg/hm2大型藻类，约占据池塘面积的15%~30%，每日吸收氮约在660g~1320g/hm2之间，吸收磷约在94.5g~189g/hm2（按照江蓠的N最大吸收速率2.6μM/(g•h)和P最大吸收速率0.17μM/(g•h)），若水深1m，则可去除每日每升水0.06mg~0.12mg的N和0.01mg~0.02mg的P。若尾水N含量为二级标准1mg/L，则最少8d去除，P含量为二级标准0.1mg/L，则最少5d去除，若按照一级标准排出则分别仅需4d和2.5d即可[29]。
贝类：张润一等[30]研究发现缢蛏、菲律宾蛤仔、青蛤、四角蛤蜊四种双壳贝类在 24h的短时间内对养殖尾水具有一定净化作用，其中以缢蛏的净化效果最好；密度为5 ind/L的四角蛤蜊净化效果最佳，在保持 pH 值稳定的同时显著降低养殖尾水氨氮含量。不同规格缢蛏对养殖尾水 pH 值，硝酸盐及亚硝酸盐浓度 48 h并无显著影响(P>0.05)，但小规格缢蛏会引起养殖水体氨氮水平显著上升(P<0.05)。据文献报道一只牡蛎的滤水量约为5L/h~20L/h，规定的池塘养殖密度为（约10头/m2），若水深1m，则1立方池塘水体的7d滤水量为8.4立方，也即可每周将池塘悬浮物过滤8.4遍，每日1.2遍，若每遍可降低50%悬浮物，尾水水质为二级标准，则仅需一天即可实现一级标准排放[31]。张少军等（2010）利用太平洋牡蛎、紫贻贝高滤食效率、适应工厂化海水环境的特点，通过吊笼投放与上升流式装置养殖，探究其对养殖尾水悬浮颗粒物的去除效果。搭建半滑舌鳎养殖池与贝类净化系统，模拟持续污染的富营养化养殖尾水环境。通过在系统中投放贝类，测定不同流量下水体悬浮颗粒物（TSS）浓度、贝类生物沉积速率及存活状况，研究对悬浮颗粒物的去除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贝类对悬浮颗粒物去除效果显著，系统进水TSS浓度为1.8~9.6mg·L⁻¹；在80L/h流量的水力停留条件下，牡蛎、贻贝最大生物沉积速率分别为77.84±7.77mg·ind⁻¹·d⁻¹、6.37±0.27mg·ind⁻¹·d⁻¹；贝类系统对悬浮物的沉积速率为对照系统的1.62~2.76倍，且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系统（P≤0.01）[32]。
滤食性鱼类：Zhou Y等[32]研究发现在进水TSS浓度3.0~10.5 mg·L⁻¹、COD浓度15~22 mg·L⁻¹的尾水条件下，鲻鱼在0.4~0.8kg/m2密度与水力停留8 h的条件下，TSS去除率达38%–54%，出水浓度降至2.1~4.8 mg·L⁻¹；COD去除率为40%~45%，出水浓度为8~12 mg·L⁻¹，均满足一级标准要求。鱼类体重增加1kg，可以把水体中32g氮、4.5g磷转化为优质蛋白质[33]。从大水面中捕捞一定量的鱼类相当于把大量的氮、磷及其它营养元素转移出水体可以大大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提高池塘的综合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可根据需要适当养殖鲻鱼、梭鱼等滤食性鱼类，养殖密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试验验证的分析及综述报告
在东营市山东中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构建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并进行了验证实验。
1.1 系统构建
系统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养殖池、供氧系统、进水系统、尾水收集系统和尾水处理系统。
1.1.1 养殖池
养殖泥是养殖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养殖生物的重要生活场所，本试验中用的养殖池是八角形养殖池，底部呈锥形，由砖砌筑构成。八角形养殖池高1.2米，养殖面积为40-90 m²（平均45 m²），平均有效养殖容积约45m³。底部设计为倾斜角为8°的倒置锥形底部，便于饲料、残饵、虾壳等颗粒物在此聚集，锥形底部设有直径为16cm的排污口，与污水收集管道相连。
1.1.2 供氧系统
为满足养殖过程中的氧气需求，设置供氧系统，该系统由高速风机、主风管、支风管、气阀、气石组成。罗茨鼓风机功率30kW，转速18000 r/min，流量51m3/min，增压压力25 kPa。主风管材质为PVC（φ160），支风管为PVC管（φ50），养殖池内按60cm间距均匀布设PVC曝气管（φ32），曝气管用扎带与池底的膨胀栓固定，气石按50cm间距连接曝气管管口，气石外径25mm。
1.1.3 进水系统
进水管路将经源水处理系统处理好的水输送至养殖池，两台离心泵（功率为55 kW）从黑暗沉淀池抽取处理后的养殖用水，经主进水管（φ250）输送至陆基水泥池，每个养殖池有1个进水口（φ160）。
1.1.4 尾水收集系统
尾水收集管道将陆基池锥形收集装置中的残留饲料、粪便、养殖废水进行收集，污水管道（φ500）材质为水泥管，养殖废水经污水收集管道流入尾水处理系统。
1.1.5 尾水处理系统
沉淀池即用于缓冲工厂化养殖车间脉冲式排水的水量及沉淀养殖尾水中残饵、残骸、粪便等较大颗粒物的水池设施，沉淀池面积1945㎡，可蓄水体积宜为车间2~3小时的排水量，池深3~4m。
微滤池即用于放置微滤机，保证微滤机正常工作的场所，微滤池面积60㎡。
生化池是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的主要场所，其中布设弹性毛刷等生物填料，填充率30%~50%，间距15cm，中间设施隔水土工膜，使水流按U型流动，生化池体积约为占工厂化养殖车间养殖水体体积的20%左右，水力停留时间0.5-2个小时，容积约为7425.1m³。
生态尾水处理池为尾水处理的最后部分，投入小球藻等微藻，养殖石莼、江蓠等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等营养盐，养殖菲律宾蛤、硬壳蛤等滤食性贝类，密度150/亩，并投放少量梭鱼等杂食性鱼类。养殖尾水在生态尾水处理池塘的停留时间在5天以上，养殖池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1.1.6养殖产量
经过120天的养殖，2025年5月出产南美白对虾42500斤，养殖水体1700m3，养殖单产为25斤/m3。
1.1.7尾水处理效果
共监测了生态池水样3个，测定每个样品的水温、溶氧、悬浮物、pH值、化学耗氧量、总氮、总磷等7个指标，对所测数据汇总后分析。经验证，工厂化养殖尾水生态治理技术对尾水总氮去除率达到80.2 %，总磷去除率达到67.8 %，氨氮去除率达到83.5 %，亚硝酸盐去除率达到64.1 %，处理后尾水pH值为7.9±0.1，悬浮颗粒物含量为2.72±0.35，COD含量为1.39±0.21，经处理后的尾水达到了DB37/4676—2023SC/T 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Ⅰ级标准。
（二）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2.1技术可靠性分析
本标准所提出的尾水处理效果评估方法，主要采纳并融合了已颁布实施的《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198）9、《海水养殖水排放指标》（SC/T 9103－2007）、《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7/4676—2023）及《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31384-2024）中的成熟技术指标与评估框架。编制工作组已对相关技术内容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进行了初步验证，确认其能够科学、准确地评价工厂化养殖尾水的处理效果，技术路线清晰，方法稳定可靠，具备良好的实施基础。
2.2经济合理性分析
本部分从成本构成与经济效益两方面对标准实施的经济性进行评估。
2.2.1成本构成
标准实施涉及的投入主要包括：
初始投资：为满足标准要求，可能涉及的养殖池、循环水系统、尾水处理设施（如过滤器、沉淀池、消毒装置等）的新建或改造费用，以及系统集成与调试费用。
运营成本：涵盖系统运行所需的能源消耗（电力、热能）、水处理药剂与消毒剂等原材料消耗，以及专职操作与维护人员的薪酬。
维护成本：包括设备的定期检修、保养费用及必要备件的更换费用。
2.2.2风险与回报
风险管控：标准推广初期可能面临技术适应性与市场接受度的挑战，可通过技术指导、试点示范等方式予以化解。
经济效益：尽管前期存在一定投入，但通过标准化带来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病害发生率降低、养殖成活率与产品品质提升等，可显著降低长期运营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预期投资回收期合理。
政策协同：标准内容与国家环保政策及绿色发展导向高度契合，实施单位有望在设备升级、环保项目等方面申请相关补贴或政策支持，从而降低实际投入成本，提升经济可行性。
（三） 预期效益分析
3.1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应用，将通过规范尾水处理与循环水养殖工艺，直接提升水资源与饲料的利用效率，有效控制养殖病害，从而降低兽药使用成本与养殖风险。同时，系统化的水管理有助于显著提高养殖对象的成活率与生长速率，最终实现单位产量与产品品质的同步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养殖经营者带来稳定且可观的经济回报。
3.2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社会效益显著。通过强制性与引导性条款，有效控制养殖尾水排放，有助于从源头保障水产品安全质量，保护消费者健康。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将有力推动水产养殖业的技术标准化进程，引导产业向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对于提升行业整体管理水平、促进区域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具有积极作用。
3.3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生态效益突出。通过明确规定尾水处理效果，将大幅减少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向外部环境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对保护自然水体水质、防治富营养化、维护水生生态系统健康与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标准的实施是推行绿色低碳养殖模式的关键环节，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有助于实现养殖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目前尚无相应的国际标准，因此无法对比。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 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目前尚无相应的国际标准，因此未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以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水产品卫生标准等为依据，符合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与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没有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如相关内容涉及专利，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 建议标准发布后，经6个月的过渡期后尽快实施。 
2. 标准发布后应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宣贯，并组织贯彻实施，以促进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 
3.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以提高从业人员标准化意识。 
4.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水产养殖管理、水产推广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尽量以本标准作为水产养殖生产和质量监督管理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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